
老年福利中心“公建民营”运转费项目

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老年福利中心“公建民营”运转费项目 2025下达机构

日常运行费用 30万元，运营费用 110万元，进一步保障了

集中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正常运行，为特困供养对象提供

衣食住行等生活服务，切实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保障

能力和服务质量，不断提升供养服务水平，解决城乡特困人

员突出困难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该项目资金 2025 年实际到位 140.00 万元，均属县财政

资金。资金到位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、到

位及时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为保障集中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正常运行、为特困供

养对象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服务，切实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服

务机构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，不断提升供养服务水平，解决

城乡特困人员突出困难。资金执行率 100%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由县民政局牵头组织开展评价工作，通知各项目实施单



位准备提交相关资料，为评价提供工作指引和具体安排。我

单位填写《自评表》并撰写自评报告。我局针对项目资金的

投入、组织实施过程的管理和产出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，虽

然存在不足，但认为项目总体完成情况比较良好。项目资金

的实际支出 102.00 万元，资金开支范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

协议执行，相关资金已全部支付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，资金

支付与预算相比完成率 73%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2025年县财政拨付老年福利中心“公建民营”运转费

用到位率达到 100%，需要将资金拨付至使用单位的，我局

也及时将资金拨付下去，资金拨付率达 73%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2025年，保障运行老年福利中心运行

数量 1个，雇佣护理人员数量 19人，集中供养特困供养对

象数量 103人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2025年，各供养服务机构正常运转，

能够满足各特困供养对象的基本需求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补助资金按时下达，资金下拨及时性

达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运行补贴 10万元，运营费用 92万元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：切实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

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，不断提升供养服务水平，解决城乡特

困人员突出困难


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项目所依据政策的持续期限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:救助供养对象满意度≥95%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雇佣护理人员数量减少,集中供养特困供养对象减少,资
金没有支付完。通过县级资金的大力支持与投入，进一步保

障了集中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正常运行，为特困供养对象

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服务，切实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

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，不断提升供养服务水平，解决城乡特

困人员突出困难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老年福利中心“公建民营”运转费项目拟在宁夏政府网

站平台管理系统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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